
桃園市楊梅區瑞原國民小學 113 年幹事職缺甄選報名表 

甄選編號：      （由本校填寫） 

姓 

名 

 
出 生 日 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貼
相
片
處 

身 分 證 號  

現職服務 
機關名稱  

職 稱  到職日 
 

電  話 

(本欄位請

務必填寫) 

(公)： 

(宅)： 

手機： 

聯 絡 
地 址  

E-mail  

現職銓審
情  形 

職系： 

職稱： 

現敘官職等

及俸級/點 
任第    職等 

□本俸              

□年功俸 
級   俸點 

學 歷  

考 試 年               考試                  類科及格 

身心障礙

手冊 
類別：            等級：        

是否具有原住

民 族 身 分 

□是 (族別：      ) 

□否 

主 

要 

經 

歷 

服 務 機 關 職 稱 主 要 工 作 內 容 簡 述 起  訖  年  月 

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 

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 

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 

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 

考績 

獎懲 

紀錄 

※最近五年獎懲紀錄(109-113年) 

記大功（  ）次  記大過（  ）次 

記功（  ）次    記過（  ）次 

嘉獎（  ）次    申誡（  ）次 

※最近五年考績紀錄 

112 年考列（  ）等   111 年考列（  ）等 

110 年考列（  ）等   109 年考列（  ）等 

108 年考列（  ）等 

繳 
驗 
證 

明 
文 
件 

1 身分證(正反面) 7 最近 5 年考績通知書 
2 具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(無則免) 8 與本職缺相關訓練證明文件或採購證照 

3 考試及格證書 9 
語言能力檢定證明文件 
□是(名稱：        )  □否       

4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10 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5 現職派令 11 個人自傳 
6 現職銓審函(或得相互調任職系之銓審函) 12  

1.繳驗證明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掃描成 1 個檔案，證件如有偽造、不實，除取消甄選資

格外，如涉及刑責本人自行負責。 

2.上述各欄資料請如實填列，並確認除無公務人員相關規定不得任用之情事者外，亦無

違反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、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-1 條規定之情事。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虛線以下報名人員請勿填寫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資格審查 □合格      □不合格 審 查 人 簽 章  



桃園市楊梅區瑞原國民小學 113 年幹事職缺甄選個人自傳 

姓名  生日 年 月 日 現職服務機關  

一、 成長過程（家庭狀況）： 

 

二、個人工作理念： 

三、專長： 

四、報考動機： 

五、工作經歷及表現： 

六、工作抱負與期許： 

七、結語： 

報考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自簽名)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 

切  結  書 

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參加桃園市楊梅區瑞原國民小學幹事甄

選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，除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外，並願負相關法律

責任。 

一、 無法於規定時間內繳交有關證件或證件資料偽造不實。 

二、 違反公務員任用法第 26 條、第 28 條等相關規定。 

三、 違反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第 1 項各款情事。 

四、 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條第 1項所定不得任

用之情事。 

五、 違反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、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9 規定之情

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
此致 

  桃園市楊梅區瑞原國民小學  

   

立切結書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通訊處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